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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保險貸款要點總說明 

    為提高農(漁)業者參加農業保險意願，以穩定農民生計，促進農業經

營發展，爰訂定「農業保險貸款要點」，計十六點，其要點如次： 

一、本貸款目的及適用法規順序。（第一點及第二點） 

二、本貸款之適用貸款對象及用途。（第三點及第四點） 

三、本貸款之貸款經辦機構及輔導機關。（第五點及第六點） 

五、本貸款之資金來源。（第七點） 

六、本貸款之風險承擔機構。（第八點） 

七、本貸款之利率、期限、額度、撥付方式及償還方式。（第九點至第十

三點） 

八、本貸款之擔保方式。（第十四點） 

九、本貸款有關不得重複申貸之相關規範。（第十五點） 

十、本貸款之動用期限。（第十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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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保險貸款要點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為提高農(漁)業者參加農業保險意

願，以穩定農民生計，促進農業經營

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目的。 

二、本貸款除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辦法辦理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

要點未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

作業規範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例，

明定本貸款所適用法規順序。 

三、本貸款之對象為農業保險之要保人。 

前項農業保險，以經農委會核定

符合農業政策或公告補助保險費之保

險商品為限。 

本貸款對象。 

四、本貸款用途為提供要保人繳納農業保

險之保險費所需資金。 

本貸款免辦理貸款用途之查驗工

作。 

一、第一項明定本貸款用途。 

二、為簡化貸款作業，第二項明定本貸款

免辦理貸款用途之查驗工作。 

五、本貸款之經辦機構如下： 

(一)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

當地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例，

明定本貸款經辦機構。  

六、本貸款之輔導機關（單位）為農委會

及其所屬相關機關（構）、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 

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例，

明定本貸款之輔導機關，以適時提供輔導

協助。 

七、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

金，並由農業發展基金就其出資金給

予利息差額補貼。 

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例，

明定本貸款資金及利息差額補貼經費來

源。 

八、本貸款風險由貸款經辦機構負擔。 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例，

明定本貸款風險承擔者。 

九、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

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例，

明定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

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貸款期限最長一年。但保險期間逾

一年者，貸款期限得由貸款經辦機構

依實際保險期間核定。 

本貸款期限。 

十一、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如

下： 

(一)借款人保險費金額在新臺幣三

一、第一項明定本貸款額度。 

二、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

例，第二項明定借款人另獲農委會補



 

-3- 

十萬元以下者，為保險費金

額。 

(二)借款人保險費金額超過新臺幣

三十萬元者，為新臺幣三十萬

元加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部分

之百分之九十。 

借款人另獲農委會補助該保險

費者，該等補助款應用以償還本貸

款，該部分貸款自補助款核撥日起

不予利息差額補貼。 

助該保險費者，該等補助款應用以償

還本貸款，該部分貸款自補助款核撥

日起不予利息差額補貼。 

十二、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所需

金額一次或分次撥付，借款人應於

貸款資金撥付翌日起十五日內，檢

附保單或相關繳費證明文件影本，

供貸款經辦機構留存。 

為確保貸款效益，明定貸款撥付方式及應

檢具之相關憑證。 

十三、本貸款本金得按月平均攤還或到期

一次清償，利息按月繳付。但借款

人退保後，應即全數清償該貸款本

息。 

本貸款償還方式。 

十四、本貸款擔保方式由貸款經辦機構依

其授信有關規定，審酌個別授信案

件核定；若借款人擔保能力不足，

貸款經辦機構應協助送請農業信用

保證機構保證。 

參照其他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要點體例，

明定本貸款擔保方式。 

十五、借款人就同一資金用途不得重複申

貸，並應提出切結書載明若有重複

申貸之情形，視為違約，由貸款經

辦機構收回本貸款。 

借款人不得重複申貸同一資金用途之貸

款。 

十六、本貸款資金借款人應於貸款經辦機

構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動用完

畢。 

本貸款資金撥付期限。 

 


